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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日晚間，前原民會主委瓦歷斯·貝林與學者蔡志偉、官大偉與林益仁等人參與座談，認為原民傳統領域劃設辦法「
解套」的方案，應是修正辦法，將傳統領域範圍完整劃設，但接受公私土地分階段落實原民知情同意權。

原民傳統領域劃設辦法在2月公告後，由於排除私有土地而引發爭議，音樂人巴奈等人為此展開露宿凱道，至今已近
3個月。雖然歷經立院內政委員會審查、原轉會討論，但目前還是已經上路的狀態，這一群在街頭持續要求「修正傳
統領域劃設辦法」、「原民會主委夷將下台」等訴求的民眾，在得不到想要的回應下，也只能持續僵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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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日晚間，前原民會主委瓦歷斯·貝林與學者蔡志偉、官大偉與林益仁等人參與「原轉小教室」座談。賴品瑀攝影。
強調總統蔡英文在3月20日的「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」第一次委員會上，也已表態認可原民傳
統領域的劃設應該完整，不能分公有、私有的立場。瓦歷斯·貝林擔任原轉會副召集人、蔡志偉為原轉會土地小組召
集人，他們表示，完整劃設已是共識，原民會應該盡快主動修正劃設辦法。

小英也認同 完整劃出傳統領域才是還原歷史
雖然目前原民會要求地方盡快劃出原民傳統領域範圍，最大的理由可說是為了落實原民知情同意權，不過，對原民團
體與學者來說，傳統領域不只是劃出一條界線，而是挖掘台灣土地歷史真相的過程，北醫大醫學人文所所長林益仁提
醒，若是窄化、矮化了傳統領域的定義與內涵，一味只急著劃出範圍，恐怕未來將面臨更多的問題。

「和解的前提是真相。」林益仁強調，以泰雅族為例，由於長期不斷的移動，他們100年前、500年前的傳統領域範
圍，當然會不一樣，又日治時代的集團移住、國民政府也有不少天災後的遷村措施等，都讓不同時代的傳統領域是不
同的，因此不該只是要取得一個界線，而是要耙梳出時間軸、回顧歷史。

「方法比答案重要。」政大民族系副教授官大偉如此看待傳統領域的劃設。官大偉以進行田野調查的研究為例，同樣
一個對象，認識三天、三個月、三年，將會有不一樣的答案，即便對方都沒有騙人，但是關係與深度不一樣，自然會
得到不一樣的結果。又如同拿切蘋果與剝洋蔥相比，官大偉認為傳統領域的追尋並不是一刀切開，直接看到蘋果核長
成什麼樣子，而是如何層層剝開洋蔥的過程，才是重點。

蔡志偉表示，身為原轉會土地小組召集人，他們將開始調查當年公有地的取得過程與目前管理的現況，要藉著整理歷
史文獻，讓全台灣重新認識台灣土地的歷史。

蔡志偉指出，其中三大調查對象正是林務局、退輔會與台糖公司，而屬私有地的台糖當然不能排除在外，這也說明原
轉會對傳統領域抱持完整性的概念。

原民會大轉彎挨轟 學者籲出面好好解釋
既然總統與學者都認同傳統領域的認定應該基於歷史事實，又為何原民會在2月公告的版本卻只限公有地？當時主持
原民會傳統領域劃設相關計畫的林益仁還原真相，指出當時小組甚至討論的是，公有地與私人土地是否需要分別訂劃
設辦法，或是要以一個辦法來同時處理公私土地。顯然可見當時的原民會是認定傳統領域同時包含公私有土地，但政
權轉換後，卻轉彎為只認公有土地。

「就因為換人執政了嗎？可是原民會還是原民會，公務員還是公務員啊。」林益仁表示，也很想知道中間到底發生了
什麼事，原民會真的需要好好的出面說明。

劃設辦法所據的原基法第21條的授權，當中第1項寫的是「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
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、資源利用、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，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，原住民得分享
相關利益。」目前原民會解釋為「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」之「公有土地」，但民間、法學者與當
時提案修法的立委鄭天財皆不斷主張，應該是指「原住民族土地」或「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」才對。

蔡志偉表示，若是將原基法從第19條到23條一起看，將會發現這幾條法是在系統性的提出「原民自然資源利用」，
政府先是承認原民對土地與自然資源的權利，再拉到知情同意，因此解釋時也不能跳脫出這個框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/ 2

http://mepopedia.comhttp://mepopedia.com/forum/read.php?128,85930,85930#msg-85930


MEPO Forum / 原住民
知情同意可分階段、傳統領域需完整 學者再籲修正劃設辦法

諮商辦法其實僅被動防禦 重大影響部落才需進行
林益仁則指出，由於「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」看起來完成之日遙遙無期，因此2015年鄭天財提案修改原基法第21
條，授權原民會有權去訂傳統領域劃設辦法、與「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」，但這是權宜之計，知情同
意其實只是很被動的一個抵抗權，並不如尚未完成立法的《土海法》積極。

林益仁解釋，諮商辦法已經完成，也有附表以正面表列明訂出哪些開發項目要取得原民知情同意，且其實都必須是非
常大的開發、明顯可能影響部落才要行使。諮商辦法所列出的11項土地開發包括道路、港口、水庫、河川、旅館、
污水處理、電廠、有害物質設施、殯葬設施、軍事等。

但遺憾的是政府沒有跟民眾好好解釋，任其遭曲解為若私有土地遭劃入原民傳統領域，將限制所有的土地使用權利，
甚至失去私有財產權等誤解與恐慌。「公部門沒有好好解釋，讓社會莫衷一是，社會溝通出了很大的問題。」林益仁
批。

「就像是私有地也不能因為不想要環評，就要求劃出國土。」台灣原住民族政策會監事拔尚如此解釋。四位學者一致
認為，在政府不願一次到位的狀況下，可以接受原民知情同意的落實先分階段，先做公有土地，更多的社會溝通、參
考公有地落實的經驗之後，再進行私有地的部分；但傳統領域範圍的定義則應該完整，原民會應該儘速修正劃設辦法
，不分公私有土地，若的確是原民傳統領域，就都要劃入。

除了納入私有地 還需防弊、授權部落劃設
官大偉認為，劃設辦法的修正與執行兩者不衝突，許多法令都有滾動式修正，發現問題了就要盡快改正。

再者，有聽眾擔憂，縣市政府是否將趁機標售公有地，逃避未來開發時面臨原民知情同意，蔡志偉舉南投縣政府打算
這樣處理「孔雀園」案為例，表示目前因為還沒有完成劃設，因此的確還沒有法律可以防堵，但這絕對是政治道德問
題，需要社會力量與輿論去制衡。官大偉認為，若分階段落實，那麼的確需要設有防弊機制。

官大偉也指出，這個暑假很多部落進行自主劃設，提出完整的傳統領域，就是原民部落力量的展現。但目前的劃設辦
法並無由部落或民族議會主導劃設的規定，而是交由地方的鄉公所主導。瓦歷斯·貝林認為，以部落主體來劃設可行
性其實很高，也應該修正納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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